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 

暫免註銷商品檢驗標識申請/切結書 

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00/09/29     

本公司於 100 年 08 月 01 日向貴分局報驗（進口） 燃氣爐     

檢驗計 1  批，數量 100 台   。報驗申請書號碼:7C500999999。因

檢驗結果不合格，今擬複驗/改善後重新報驗，為減輕作業上之負擔請

准予延用該批貼附之商品檢驗標識(標識號碼：(X) C9 10001 至 10100       

號)，本公司並保證於 100  年 10 月 28  日前完成改善，再重新報

驗，經檢驗合格後始行銷售，如有不法情事，本公司願意負一切法律

責任，特此具結。 

此 致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 

 

申 請 人：大大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(蓋章) 

負 責 人：林大大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

地   址：台中市南區工學路 70 號 

電    話：04-12345678 

 

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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